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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的通知�

2020年2月3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按照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安排，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资金中心）现就加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和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保障�

　　（一）提供住房公积金提取便利。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可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可

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具体手续由单位统一申报办理。�

　　（二）加大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支持力度。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申请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贷款）的，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者不能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计罚息。�

　　（三）开辟服务绿色通道。各业务经办网点要主动加强与有关医院、疾控、医疗科研单位的服务

对接。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相关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可容缺受理、承诺办理，必要时

应当提供上门服务，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二、对受疫情影响的单位和职工给予政策支持�

　　（四）纳入突发事件提取范围。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大病提取住房公积金范围，患者

可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用于医疗支出。�

　　（五）减免贷款逾期利息。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

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而不能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处

理、不计罚息。�

　　（六）支持受困单位战胜疫情。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影响、近期未能及时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单位，说明情况并补缴后，可视同正常缴存。该期间内，受困单位的职工申请贷款时，视同连续足

额正常缴存；已开通冲还贷业务的贷款职工因此无法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计罚息。�

　　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的企业，可按

规定申请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待企业效益好转后,再恢复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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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住房公积金线上线下业务保障�

　　（七）提倡网上掌上办理。各单位可签约约定缴存等业务，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信息系

统在线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可以通过资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www.zzz.gov.cn）、“中央国家机关

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账号，办理购买北京市商品房、北京市无房租住房屋、偿还资金中心贷

款、退休等提取业务；办理调整月还款额、提前结清贷款、变更还款账户等贷后业务；办理贷款额度

试算、贷款申请进度、账户信息等查询业务。�

　　（八）推行预约办理。疫情防控期间，推行住房公积金业务预约办理制,确需到业务经办网点办理

的，应提前预约,错峰办理。缴存单位可汇总本单位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集中批量通过EMS寄递等方

式提交业务经办网点办理。各业务经办网点要加强对柜台、自助服务机具等设施清洁消毒，保障各项

业务顺利运行。�

　　（九）加强宣传引导。各单位要坚决落实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工作安排和相关要求，宣传引导职工通过网上掌上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除特殊情况外，尽量避免现

场办理，最大限度减少感染风险，保护职工健康安全。�

　　如遇问题，可通过资金中心服务热线（010-65990000）咨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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